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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

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

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

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

的权利。”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

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探望权在婚姻家庭法律中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它可以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补家庭解体给父母子

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我

国宪法规定，子女从出生一刻就有自己的权利，其中包括获

得父爱、母爱的婚姻家庭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健康成长的

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未来安定的重要因素，规定探望权有利

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并对社会道德起到重要的导向作

用。从法律上讲，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

身份权。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

归于消灭，但是离婚并不能消灭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父

母离婚后，子女还是父母的子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身份关

系并没有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不仅是父母对子

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也是非抚养一方对子

女的探望权的法律基础。只要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存在，探

望权就是非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



以限制或剥夺。从立法目的上看，我国的亲子关系是以社会

为本位的，法律在确定父母子女工作时，不仅要保护子女的

利益，而且还应该关注父母的合法权益，以促进父母子女的

整体福利。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

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与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

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

可以增加子女和非直接抚养一方的沟通与交流，减轻子女的

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但是如何平衡父母探

望的权利和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是探望权制度的关键。

各国立法实践和婚姻法理论对此普遍认为：探望权作为一种

法定权利，只有在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应该

受到限制甚至被暂时剥夺。我国探望权制度采用了这一立法

思想。 一、探望权的权利义务主体 探望权是和直接抚养权相

对的一种权利。父母离婚后，如果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抚

养方就成为子女亲权的主要担当人，即监护人，取得直接抚

养权，非直接抚养方的亲权则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也自然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也就

是说，探望权不是产生于父母直接的协议，也不需要法院判

决确认。只要直接抚养权一经确定，探望权也同时成立，非

抚养权一方的父或母自动取得探望权。因此探望权的主体只

能是非抚养一方的父或母，而抚养方的父或母是探望权的义

务主体，应该协助探望权人实现探望的权利。这种协助义务

一般包括：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应该本着方便探望人的原

则，协商确定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或者按照法院判决安

排探望的时间。当子女拒绝探望时，直接抚养一方的父或母

应该进行说服工作。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不得设置障



碍，拒绝非直接抚养一方父或母探望子女，否则就侵害了非

直接抚养一方父或母的探望权利，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二、

探望权的行使方式 探望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和直接抚养权同

时成立，因此不存在确权的问题。但是行使探望权，涉及到

直接抚养一方和子女的利益，因此有必要确定探望的时间、

方式。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确定探望的时间、方式的两种途径

：“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在确定探

望的时间和方式问题上，规定了父母协议和法院判决两种方

式，并且确定了协议优先的原则。 按照协议优先原则，父母

应该通过协商确定探望时间和方式。父母应该本着有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根据夫妻双方的实际情况，确

定具体的探望时间和方式。父母是探望权的利害关系人，直

接抚养方是子女的监护人，由父母协议，可以有效平衡父母

和子女的三方面的权益，妥当地安排探望的时间和方式，父

母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协议也容易得到执行。和法院判决比

较起来，父母协议确定探望时间、方式的成本最小，给探望

的利害关系人造成的影响也最低，因此相当于法院判决具有

优先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父母是因为感情破裂二

解除婚姻关系的，双方在协商时可能会过多考虑自己的利益

，故意提出不合理的探望时间、方式，有些直接抚养人甚至

拒绝就探望的时间、方式进行协商。如果父母通过协商不能

达成协议，或者是直接抚养人拒绝协商，探望权人可以向抚

养提起诉讼，要求抚养依法确定探望的时间和方式。法院应

受理探望权人的请求，依法就探望的时间和方式作出判决。

一般来说，探望的方式分为看望式和逗留式。看望式是指非



抚养一方父或母以看望的方式探望子女，逗留式探望是 指在

约定或判决确定的探望时间内，由探望权人领走并按时送回

被探望的子女。两种探望方式各有优点和缺点。如看望式探

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活，但是不利于探望权人和子女

的深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长，有利于探望权人和

子女的深入了解和交流，但是直接抚养人则要承担不能和子

女一起生活的不利后果。逗留式探望对探望权人的要求更高

。探望人不仅应该有较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有良

好的生活习惯，如不得有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

者居住、生活条件差，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应该

避免适用逗留式探望。逗留式探望还要求子女有比较充裕的

时间，一般只有在子女寒、暑假或其他假期才能适用。人民

法院应根据有探望权父母的实际情况，根据子女的年龄、身

体状况等情况，根据不同探望方式的特点，本着对孩子身心

健康有利的原则来确定具体探望方式、时间、地点。探望权

人按照协议或者法院判决实施探望时，还应该考虑子女的意

旨。如果子女不同意在约定或者法院判决的探望时间接受非

抚养一方的探望，探望权人不得强行探望。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